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布有关“暗黑模式（Dark Pattern）”的指南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下称“韩国公平委”）在其2023年主要业务促进计划中公布，将针对视觉误导
型营销策略，即“暗黑模式（Dark Pattern）”制定具有实效性的监管方案，并于2023年4月21日通过公布
“关于消费者免受在线暗黑模式损害的消费者保护政策方向”，对外表明了如下立场，即韩国公平委计划
明确暗黑模式的范围、在该等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尊重市场自律性，且对超出该等范围的行为积极地加以
纠正。此外，韩国公平委于2023年7月31日又公布了“在线暗黑模式自主管理指南”。

“暗黑模式”是指，为便于欺骗消费者而设计的用户界面（UI）。具有代表性的示例为，商家在提供
一段时间免费体验服务后，将其自动转换成收费服务，或将会员注销设置成繁杂的流程。

I．	 暗黑模式行为类型

韩国公平委根据暗黑模式的形式和对消费者产生的效果等，将实务中出现的各类暗黑模式营销
行为大致分类为欺骗型、误导型、妨碍型、压迫型等4大类19项具体类型。

行为类型 主要行为 具体类型

欺骗型
通过使消费者难以注意的用户界面相关颗粒操作
等方式诱导消费者做出不合理或未曾预料的支出
行为

隐藏更新
依次公开收费政策
暗中放入购物车

误导型

告知虚假事实或设置与通常的预期效果完全不一
致的界面、语句等诱导消费者做出混淆和失误性
行为

虚假折扣
虚假推荐
诱导销售
伪装性广告
欺骗性提问
界面排版错误
预设特定选项

妨碍型

通过使得消费者在做出决策过程中投入过多的时
间、努力和费用收集和分析相关必要信息，进而
诱导消费者放弃合理选择

在取消、会员注销等环节设置障碍
隐藏信息
妨碍进行价格比较
诱发点击疲劳

压迫型

通过向消费者施加心理压力的方式诱导其做出或
不做出特定行为

重复性干预
使用感性语句
通知时间限制
通知库存量少
通知其他消费行为

* 对于阴影部分行为，根据现行韩国相关法律可能难以进行监管，但有必要通过后续修订相关规定等加
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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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线暗黑模式自主管理指南

为实现自主防止暗黑模式以及预防消费者受到损害，韩国公平委在上述指南中指出了经营者在
设计、运营向消费者提供的在线用户界面时须考虑的事项，具体如下：

具体类型 主要行为 经营者管理事项

隐藏更新

免费服务被转换成收费服务，或者进
行结算时金额被调高的情形，未另行
征得消费者的同意或向其发出通知，
而自动更新合同并自动结算

● 	 经营者在提供免费或以优惠价格提供服务后，需要
通过可简便且准确得知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收费服
务或调高收费金额相关信息，并对此事先获得消费
者的明确同意；

● 	 经营者（卖家及电子结算经营者）截至提供收费服
务或调高收费金额7日前，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等
方式通知消费者调高收费标准或提供收费服务的日
期、变动前后的价格、结算方式等较妥。

依次公开
收费政策

故意在显示商品检索结果的首页上标
注低价，根据结算程序逐渐披露隐藏
的各项价格，按照所有金额相加计算
得出的金额作为最终价格并据此要求
消费者进行结算

● 	 经营者在商品销售页面上注明价格时列出消费者无
选择权的所有必要费用较妥；

● 	 经营者低价标注总金额并以此为准标注折扣率的，
存在因构成“虚假折扣”而被认定违反韩国《电子商
务交易法》第21条第1款第1项的可能性，故经营者
有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暗中放入
购物车

将消费者未选择的商品暗中捆绑放入
购物车，并诱导消费者一并进行结算

● 	 经营者将消费者未选择的商品暗中放入购物车并促
使消费者进行结算的，存在违反韩国《电子商务交
易法》第13条第2款、第14条第2款、第21条第1款
第4项等规定的可能性，故经营者有必要加以留意此
项问题。

虚假折扣

对折扣相关信息作虚假标注，诱导消
费者以高价购买商品

● 	 经营者应当如实标注基准价格、销售价格和折扣率
等信息并提供给消费者；

●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虚假商品价格折扣相关信息
的，存在违反韩国《电子商务交易法》第21条第1
款第1项或韩国《标识广告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
可能性，故经营者有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虚假推荐

经营者删除对自身不利的商品评论或
制作虚假的对其有利的商品评论

● 	 经营者擅自删除对自身不利的消费者商品评论或跟
帖或将其投放于消费者无法看到的位置，或制作对
自身有利的虚假商品评论或跟帖的，存在违反韩国
《电子商务交易法》第21条第1款第1项或韩国《标
识广告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可能性，故经营者有
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诱导销售

通过虚假标识和广告将实际并不销售
的商品作为诱饵，做成正在销售的效
果，诱导引消费者进行消费

● 	 在实际没有库存的情况下，经营者仍作虚假标识和
广告，形成如同有库存的效果的，存在违反韩国
《电子商务交易法》第21条第1款第1项或韩国《标
识广告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可能性，故经营者有
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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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性
广告

将广告包装成非广告性其他信息
(contents)，并提供给消费者

● 	 经营者自行或委托他人提供经济性对价制作信息
（contents/广告）的，应当明示其为广告的事实；

● 	 在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content)属于广告的情况
下，经营者仍未明确注明该等事实的，存在违反韩
国《电子商务交易法》第21条第1款第1项或韩国
《标识广告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可能性，故经营
者有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欺骗性
提问

以欺骗性方式设置提问，促使消费者
作出并非本意的答复或选择，或对于
只有投入高度的注意力方可准确了解
的内容进行提问

●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出欺骗式提问的，存在违反韩国
《电子商务交易法》第21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可能
性，故经营者有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 	 经营者应当将问题和界面设置成可以确保消费者在做
出某种意思表示时明确知晓其所同意或拒绝的事项。

界面排版错误

将对消费者不利或对经营者有利选项
设置成视觉上显著的标识，使消费者
误认为该等选项是唯一的选项或必须
勾选的选项

● 	 在消费者需要做出某种意思表示（选择-拒绝、同意
-不同意、购买-取消等）的情况下，经营者在设置
该等选项相关界面时，需要考虑消费者可以选择的
各选项框的大小、形状或颜色等，通过可以确保明
确区分的方式标注各选项标识。

预设特定选项
经营者预先将对其有利的选项设置成
已购选项，诱导消费者无意默认后，
使消费者全盘接受该类选项

● 	 如果需要消费者做出同意或确认勾选的，经营者将
相关界面设置成只有在消费者勾选该等选项（点击
或触屏等）方可生效的状态较妥。

在取消、会员注销
等环节

设置障碍

较比购买商品、签约、注册会员等程
序，在取消订单、撤销合同或注销会
员等程序上设置繁琐操作流程，或通
过设置限制性措施妨碍消费者自主取
消订单、撤销合同、注销会员等程序

● 	 经营者有必要使消费者可以比照购买商品或注册会
员的程序简便进行取消订单或注销会员等；

● 	 经营者向消费者告知的撤回要约期限不符合法律规
定的，存在违反韩国《电子商务交易法》第21条第
1款第1项规定的可能性，故经营者有必要加以注意
此项问题。

隐藏信息

在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商品时，经营
者隐匿、遗漏或限缩相关重要信息，
使消费者难以知晓做出决定所需重要
信息

● 	 经营者未如实向消费者标示商品相关重要信息，或
通过隐匿、遗漏、限缩重要信息等方式诱导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存在违反韩国《电子商务交易法》第
13条第2款或第21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可能性，故
经营者有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妨碍进行
价格比较

设置各种措施，使消费者很难对多个
商品进行比价或比对销售条件

● 	 通信销售中介业经营者就因入驻经营者输入错误的
信息发生的妨碍比价行为不承担责任。但是，通信
销售中介业经营者应尽力将界面设计成能够使得消
费者可以准确比较商品信息的结构，包括设置商品
信息输入栏和商品检索结果输出栏等；

 ●	 经营者通过容易知晓的方式向消费者说明与价格、
销售量、生产日期等商品信息公开标准相关的信息
较妥。

引发
点击疲劳

为了勾选对消费者自身有利的选项或
获取相关信息，消费者需要进行多次
点击（触屏）等操作，导致消费者自
身感到疲劳，诱导其选择对经营者有
利的选项或放弃收集信息

● 	 经营者有必要营造使得消费者可以有效使用网上商
城的交易环境；

● 	 经营者避免做出如下行为较妥：在可通过简化程序
实现容易进入特定菜单的情况下，故意将界面设计
成经多级菜单后方可进入特定菜单，或需要由消费
者回应多项不必要的问题后方可选择特定选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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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
干预

经营者通过弹窗等方式反复要求消费
者实施特定行为，使消费者不得不做
出该等行为

* “反复”是指2次以上提出相同要求的
情形，意味着在使用某项服务过程中
或决策过程中反复要求确认相同的要
求。

● 	 对于消费者已做出的选项，经营者可以要求消费者
确认是否更改选项1次，但有必要避免提出2次以上
相同问题；

● 	 经营者在供消费者确认是否变更选项的弹窗等内设
置“消费者可以在一定期间内不再接收该等要求”的
选项较妥。

使用
感性语句

经营者使用刺激感情的语言表达，对
消费者施压使其做出特定行为

● 	 经营者单纯使用感性的表达本身不构成任何问题，
但不得使用使得消费者无法准确理解其含义的语言
表达。

通知
时间限制

经营者通过作虚假性标注告知消费者
仅限于特定时间或特定期间内方可以
优惠价格购买商品，促使消费者做出
决定

● 	 经营者告知消费者虚假的时间限制内容的，存在违
反韩国《电子商务交易法》第21条第1款第1项或韩
国《标识广告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可能性，故经
营者有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通知
库存量少

经营者通过虚假标注没有库存或需求
量较高等内容，促使消费者做出决定

● 	 经营者告知消费者虚假的商品库存情况的，存在违
反韩国《电子商务交易法》第21条第1款第1项或韩
国《标识广告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可能性，故经
营者有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通知其他
消费行为

经营者通过虚假标注近期浏览或购买
特定商品的消费者人数，促使犹豫购
买的消费者做出决定

● 	 经营者告知消费者虚假的其他消费者消费行为的，
存在违反韩国《电子商务交易法》第21条第1款第
1项或韩国《标识广告法》第3条第1款规定的可能
性，故经营者有必要加以注意此项问题。

III．	启示

除公布上述“在线暗黑模式自主管理指南”外，韩国公平委还表示，后续将有序推进有关“暗黑
模式”的现场调查等措施，并努力防止消费者因“暗黑模式”受到损害。目前，韩国公平委正在讨论
新设与根据现行韩国法律规定难以监管的其他暗黑模式行为相关的禁止性规定方案。实际上，与
“暗黑模式”监管相关的4项韩国《电子商务交易法》部分修订案已被提交至韩国国会审议，目前处
于韩国国会政务委员会审议阶段。

鉴于此，如果韩国公平委日后持续监督“暗黑模式”并发现涉嫌违法事实时，预计将在2023年内
对此立案处理。本事务所认为，相关行业经营者有必要提前再次检查在线销售商品相关标识等是否
符合合规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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